
 
 

中国北方稀土（集团）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拟在二级市场购买关联方 

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书面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及公司《章程》等有

关规定，我们在全面了解中国北方稀土（集团）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公司）拟在二级市场购买关联方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包钢股份）股票相关资料的基础上，以客观判断立场，

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： 

我们认为，公司基于对包钢股份所拥有的矿产资源优势及资源综

合利用发展前景，践行碳达峰碳中和为其注入的绿色发展新动能，其

自身通过不断深化改革、推进商业模式、管理、技术创新预期未来逐

步释放的盈利性和成长性潜能，以及其股价运行情况等因素所形成的

投资价值的综合判断和预期，同时结合公司对股票等证券资产的投资

及收益需求，拟以自有资金在二级市场以市场价格购买包钢股份股票，

在现有投资领域内配置一定量的证券资产，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

效率，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构成重大影响。交易

定价遵循公平、公开、公允原则按照市场价执行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非关联股东利益情况。我们同意本项关联交易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本项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

会上回避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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